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

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澄清公告

及

恢復買賣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一日之公告，內容有關暫停買賣本公司

股份（證券代號： 00587）及債務證券（證券代號： 05676），當中涉及指控報告。

本公告乃為反駁指控報告內有關本集團的指控及任何企圖損害本公司股東對本

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之信心的指控而作出。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股份及債務證券已自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一日（星期四）上

午十一時三十九分起暫停在聯交所買賣，以待刊發有關指控報告的澄清公告。

本公司已申請本公司股份及債務證券自二零一六年八月十八日上午九時正起於

聯交所恢復買賣。

本公司之立場

指控報告的無理指控

茲提述華瀚健康產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一日之公

告，內容有關暫停買賣本公司股份（證券代號： 00587）及債務證券（證券代號：

05676），當中涉及Emerson Analytics Co. Ltd.（「Emerson」）刊發的負面報告（「指控報

告」）。

本公告乃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及上市規則第 13.09 (2) (a)條作出。本公司

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對指控報告深感震驚及憤怒，乃由於指控報告內的所

有指控純屬惡意、失實及亳無理據。本公告乃為反駁指控報告內有關本集團的指

控及任何企圖損害本公司股東對本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之信心的指控而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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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確認，Emerson於刊發指控報告前，並無聯絡或面訪本公

司董事及高級管理層核實指控報告內所述任何數據或資料。

董事確認，本公司已刊發財務報告所載資料於所有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完整且無

任何誤導或欺詐成分。

注意事項

指控報告載述一項披露「吾等及╱或吾等之聯繫人╱夥伴於吾等之報告刊發時可

能持有相關證券及╱或衍生工具之好倉或淡倉，且吾等及╱或吾等之聯繫人╱夥

伴可在任何時候維持或變更吾等之持倉狀況。」

本集團質疑指控報告的意圖，指控報告採用極具破壞性的陳述而並無直接向本集

團查證，實屬居心叵測。董事會相信，指控報告僅因Emerson為賣空證券可能獲得

的收益而刊發，事實上其亦可能曾賣空本公司證券。

股東及投資者務請注意，Emerson從未披露其真實身分及其登記營業地址。其可信

程度成疑。

反駁指控報告的各項指控

董事會強烈否認指控報告內針對本集團的各項指控，並認為指控報告內所載資料

屬不完整、所選及呈列之資料均有偏頗並產生嚴重誤導。

本公司已仔細審閱指控報告。下文所載為本公司對指控報告內各項指控作出之回

應：

Emerson報告指控1：聲稱本公司誇大產品銷售收入及利潤

本公司年報披露的財務報表數據

2011財年 2012財年 2013財年

萬港元 萬港元 萬港元

營業收入 115,726.3 131,212.7 175,439.2

所得稅支出 7,347.8 7,927.8 9,776.6

擁有人應佔盈利 44,183.8 65,722.8 22,304.1

上述本公司財務報表已經審計師審計，並出具無保留審計意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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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2013年自然年度銷售收入為165,994.70萬元人民幣，繳納增值稅23,011.20萬

元人民幣、所得稅7,300.20萬元人民幣。本公司所有銷售收入和稅務支出均有完整

財務記錄和納稅文件。

1. 關於易孚易貝銷售數據

1.1 Emerson報告所引用的中國 rh EGF市場容量數據，來源於南方醫藥經濟研

究所（以下簡稱「南方所」）給上海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招股說明

書的相應數據，南方所將本公司的「易孚」、「易貝」歸類於 rhEGF分類，當

時在中國生產 rh EGF的生產商包括桂林華諾威基因藥業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華諾威公司」）等三家公司。本公司首先聯繫了南方所負責數據抽樣和

分析的負責人瞭解資料來源和調研方法，該負責人表示報告中所提供的

調研數據主要來源於大型綜合醫院，專科醫院覆蓋較少， rhEGF推算的全

國市場容量可能存在偏差。同時我們了解到南方所在出具相關調查報告

時，關於數據使用上有特別的說明：「本報告提供的整體市場和重點品牌

的數據資料主要是由 PICO城市樣本醫院、零售藥店統計數據和工業統計

數據以及專家訪談數據推算構成，儘管我方採取了各種辦法來努力使得

數據更能反映全國總體市場的實際情況，但受覆蓋面及由抽樣數據做出

推算時固有的所有統計因素的約束。本報告所有數據僅作為客戶參考用

途。」

隨後本公司聯繫了中國醫藥工業信息中心（係國家工信部下屬事業單位，

國家級信息中心和專業醫藥研究諮詢機構）的一位專家，該位專家表示，

中國醫藥工業信息中心的市場數據來源於所監測的 400多家樣本醫院，主

要為大型綜合醫院，涉及 13個省份。若想獲取某一類或某一個產品在中

國的市場容量或銷售收入（參考值），需要在所監測的樣本醫院的數據，

在綜合多個因素後，再乘以一個倍數，倍數最高可達 18.9倍。 rh EGF如果

取合理倍數， 2013年中國的市場容量應在 6億人民幣以上。根據中國醫藥

工業信息中心提供的數據， 2013年， rh EGF在其樣本醫院的銷售收入為

4,605.36萬元，本公司「易孚」、「易貝」在樣本醫院的銷售收入為2,469.49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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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銷量分別為 22.54萬支、 51.8萬支，市場佔有率為 53.62%。同年，中

國二級以上醫院的數量為7,783家，該樣本醫院僅佔5.29%。

「易孚」、「易貝」在當時除西藏、福建以外覆蓋中國內地主要市場，作為

專科性品種、生物類一類新藥、全國醫保獨家品種，在眼科、燒傷科、

皮膚科的市場佔有率較高，特別是近 10年來，中國民營眼科連鎖醫院（診

所）發展迅速，「易貝」也覆蓋了這些醫院（診所）。

1.2 關於華諾威公司網站所公布的銷售量

Emerson報告中所提到的華諾威公司網站 2011年登載的生產和銷售數據，

經向華諾威公司相關負責人員瞭解，網站上公布的生產量和銷售量只是

某一劑型的產量和銷量。原因是當時華諾威公司領導對網站建設重視不

夠，疏於管理，信息發布也沒有相應審查所致。

2. 關於芪膠升白膠囊銷售數據

2.1 Emerson報告中所引用的數據來源於廣州中康醫藥資訊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中康公司」）發布的 2013年中國抗腫瘤中藥品種前 20位零售市場銷量名

單，經本公司瞭解該公司為一家民營醫藥諮詢公司，公司股東為自然

人，沒有政府主管部門背景。本公司通過一個著名網站搜索查詢到，目

前國內類似的醫藥諮詢公司有 500多家。本公司認為採納某一家公司提供

的市場數據作為衡量一個產品全國市場銷售額的標準，顯失客觀公允。

根據Emerson公司在報告中，通過所謂的電話訪談，所測算的數據遠高於

中康公司的數據，但Emerson公司最終採用了中康公司的數據，明顯屬選

擇性使用數據。

2.2 報告依據的產能數據來源於電話訪問，本公司與貴陽德昌祥藥業有限公

司（以下簡稱「德昌祥公司」）銷售部門、生產部門所有中層以上幹部確認

並未接到類似的電話及訪談，因此報告中的電話錄音記錄無法證實其真

實性，德昌祥公司已就此事向本公司出具了書面證明文件。經查閱德昌

– 4 –



祥公司 2013年生產記錄，德昌祥公司在 2013年共生產「芪膠升白膠囊」178

批次，生產數量1,079.65萬盒。

2.3「芪膠升白膠囊」作為全國醫保獨家品種，是唯一的中醫扶正類氣血雙補

中成藥，具有不可替代性，並獲得國家十二五重大新藥創制項目，療效

獲得全國醫藥專家認可，主要覆蓋腫瘤科、血液科、婦科、老幹科、心

血管科、康復科等科室。銷售對象覆蓋中國絕大部分省區。

3. 關於婦科再造丸（含膠囊）銷售數據

3.1 Emerson報告依據的產能、銷售數據來源於電話訪問，本公司與德昌祥公

司銷售部門、生產部門所有中層以上幹部確認並未接到類似的電話及訪

談，因此報告中的電話錄音記錄無法證實其真實性，德昌祥公司已就此

事向本公司出具了書面證明文件。

3.2 經查閱德昌祥公司 2013年生產記錄，德昌祥公司在 2013年共生產「婦科再

造丸」158批次，生產數量 1,010.42萬盒，「婦科再造膠囊」129批次，生產

數量781.25萬盒。

4. 關於金紫肽銷售情況

4.1「金紫肽」系列產品是本公司於 2012年起接受廣州金紫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簡稱「廣州金紫肽公司」）及深圳市極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深圳極肽公司」）訂單加工生產，包含「金紫肽」、「UC小肽」、「極肽」

等品牌產品，本公司統稱為金紫肽系列產品，本公司只負責按訂單要求

生產，以約定價格供貨給廣州金紫肽公司和深圳極肽公司，採購商自行

採購包裝物單價為 1200元╱盒，本公司採購包裝物則單價為 1500元╱

盒。

4.2 經向廣州金紫肽公司總經理劉建平先生瞭解，金紫肽系列產品主要面向

高端美容院，並由各地經銷商自行負責銷售， 2013年覆蓋終端超過 500

家。廣州金紫肽公司也會不定期舉辦新產品發布會、門店活動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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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根據深圳極肽公司提供的發貨單，及深圳琉璃時光投資發展有限公

司（以下簡稱「深圳琉璃時光」）向本公司出具的書面文件，證實：僅 2013

年9月6日深圳琉璃時光就採購過總價值人民幣64.95萬元的「極肽」產品。

5. 關於華瀚總體銷售收入

Emerson報告中所提到的華瀚銷售收入來源於Emerson公司不合理的推算，對

此本公司不予認可。

Emerson報告指控2：通過全國企業信息公示系統推算的華瀚收入。

1. 本公司內部銷售流程：生產企業大部分產品以底價方式銷售給本公司下屬的

醫藥商業公司，醫藥商業公司再根據和經銷商簽訂的銷售協議供貨給外部經

銷商。本公司的銷售收入統計口徑以醫藥商業公司銷售給外部經銷商的數據

確認。

2. Emerson報告中通過全國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查詢到的本公司附屬企業的銷

售收入，僅是生產企業銷售給本公司的醫藥商業公司的收入。

Emerson報告指控3：所謂的28億港幣的資產黑洞

1. 關於沙文生態科技產業園的土地價值

沙文園區屬貴州省一類工業園區，入園條件包括：醫療醫藥、新材料新能

源、高端裝備製造、電子信息等。 2010年貴陽市高新區管委會與本公司商

定，為支持本公司發展，在貴陽市沙文生態科技產業園（以下簡稱「沙文園

區」）規劃 521畝用地，用於本公司產業發展及儲備。由於在2010年中國政府取

消了外資企業所有優惠政策。因沙文園區地理位置優越，征地價格遠高於掛

牌價格，實際隱含巨大優惠，並且還有返還的政策指引。而當時的政策背

景，外資企業很難享受這些優惠。因此本公司委託貴州漢方（集團）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漢方集團」）等三家企業分別出面承接該地塊，並且本公司與上述

三家企業簽訂了代持協議，代持方承諾將產權轉讓給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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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地塊預計的土地開發費用為2.5億元，除土地轉讓款（土地掛牌價）外，還包

括農戶補償費用（政府補償不足部分）、規劃設計費用、室外及周邊配套建設

費用、三通一平費用、施工證照辦理費用、地質勘探費用。本公司已預付2億

元。

實際進行的情況，以漢方集團承接的地塊為例，該地塊佔地 99畝，新建本公

司漢方藥業生產基地，該基地已於 2015年底竣工，本公司附屬企業貴州漢方

藥業有限公司（「漢方藥業」）在2015年11月20日取得「黔築高新國用2015第0146

號」國有土地使用證。經瞭解，該地塊土地價格和土地開發費用包含土地轉讓

款、農戶補償費用（政府補償不足部分）、規劃設計費用、室外及周邊配套建

設費用、三通一平費用、施工證照辦理費用、地質勘探費用，實際支付約

5,200萬元人民幣。經查閱漢方藥業生產基地建設項目開支記錄，該建設項目

沒有上述項目費用支出。

貴州省北科泛特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北科泛特爾」）於2015年10月8日已成為

本公司的全資子公司，本公司已於當日獲得該公司的土地所有權。貴州漢方

國美醫藥有限公司（「漢方國美」）地塊產權轉至本公司名下的前期手續正在辦

理之中。

剩餘202畝土地，由於周邊農民違法搶建違章建築，存在征地糾紛，導致土地

開發成本遠高於本公司預期，現仍在協商之中。

2. 關於預付人民幣4.05億設備款

本公司為發展以胎盤作為原料的生物製藥與技術產業，在 2011年決定引入北

京生物製品研究所（以下簡稱「北生所」）「人胎盤血白蛋白注射劑」（以下簡稱

「白蛋白」）、「人胎盤組織液注射劑」等系列產品的藥品文號和技術。並與北生

所達成合作備忘錄。根據中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SFDA」）關於藥品

文號和技術轉讓的相關規定，本公司必須具備通過國家藥品生產GMP標準的

生產專線，才能向SFDA申請該系列產品的藥品文號和技術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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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son報告中提到的 4.05億元預付款是分為兩個合同，分別為 2011年、 2013

年與貴州舜智經貿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貴州舜智」）簽訂的設備代理採購協

議。根據這兩份協議，本公司預付總計人民幣4.05億元。

在隨後的數年間，因 SFDA不斷提升中國生物製藥生產和技術標準，並將「人

胎盤血白蛋白注射劑」上升為血液製品標準管理。這些變化致使向設備供應廠

商的訂單發生多次變更並遷延。

因該白蛋白藥品文號及技術轉讓存在巨大障礙，項目遲遲沒有進展。本公司

後與貴州舜智協商，將此預付款用於支付貴州漢方藥業生產基地的部分設備

價款，以及本公司在銅仁漢方大健康產業園一期工程「人胎盤片」生產線和二

期工程水針劑生產線設備價款。截止到 2015年 12月 31日止，貴州舜智向漢方

藥業交付設備價值 24,110.94萬元，向銅仁泛特爾生物技術有限公司交付設備

價值3,235.61萬元。其餘設備正在陸續執行採購當中。

貴州舜智管理層擁有多年設備進出口從業經驗，本公司在項目立項之初便會

根據生產工藝流程要求委託舜智代為進口相關設備及代為聯繫設備定制廠

商。至於Emerson報告中提到的貴州舜智在全國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查詢到

的相關數據，經向貴州舜智瞭解，貴州舜智回覆說，他們申報佣金收入就可

以的。

3. 關於現金問題

華瀚健康從 2014年年初開始轉型進入醫療產業投資領域。醫療產業投資屬重

資產投入項目，供應鏈整合也需要佔用大量流動資金。本公司在 2015年和

2016年所做的可轉債、供股及美元債都是為了加強本公司在醫療產業的布

局。本公司除在建的六盤水市凉都人民醫院、銅仁市中心醫院改造項目外，

尚有江蘇省淮安市經開區人民醫院及連鎖專科醫院等多個項目正在建設當

中。

本公司在 2012 – 2013財年，在內地的年初存款餘額為人民幣 16.75億元，年末

存款餘額為人民幣 21.19億元，當時本公司現金管理確實存在缺陷，銀行存款

基本未採用其他理財方法，導致本公司利息收入偏低。同期中國人民銀行公

布的活期存款利率為 0.35%，本公司利息收入為人民幣 692.2萬元，折合港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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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4.14萬元，本公司亦意識到現金管理問題，從2014財年開始已安排採用理財

手段， 2014財年及 2015財年利息收入均顯著提高，金額分別為 1,980.5萬港

幣、 3,528.3萬港幣。Emerson報告通過主觀設定的利率倒推本公司銀行存款的

計算方法是錯誤的，也是不負責任的。

4. 關於應收賬款4.37億港幣的問題

Emerson報告中所推斷的本公司應收賬款的水平是依據前文所估算的銷售收入

來計算的，由於之前銷售收入的錯誤，因此此處所提到的不存在的應收賬款

是錯誤的推論。

5. 關於資產價值的估算

Emerson報告此處所提到的資產價值估算均來源於之前的錯誤推算，因此此處

提到的本公司資產黑洞是錯誤的推論。

Emerson報告指控4：隱藏的關聯交易

本公司確認，上述各項交易並不構成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

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4A章下的關連交易，因為上述各項交易的對手方為獨立

第三方（即為獨立於本公司董事、高級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

其附屬公司或任何彼等聯繫人士的個人或公司，且與彼等並無關連（定義見上市

規則））（「獨立第三方」）。指控報告內所作控告完全是無理由的。

1. 關於成都禾創藥業有限公司

成都禾創藥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成都禾創」）前身是成都醫藥採購供應站，

屬嚴重虧損，資不抵債的國有企業，本公司在 2003年收購成都禾創，並委派

經營管理團隊，經過數年的發展，成都禾創已成為四川省排名前列的醫藥商

業公司。在 2006年以後，由於考慮到醫藥商業公司的淨利率偏低，本公司將

成都禾創剝離。同時，根據當時與國有企業主管部門達成的相關協議，本公

司派遣的部分經營管理團隊繼續在成都禾創服務，並在之後陸續從公司離

職，加入成都禾創，包括報告中提及的楊成全、楊劍波先生。經向漢方集團

瞭解，楊劍波先生於 2011年離職。根據貴陽市社會保險收付管理中心提供的

「楊劍波先生社保情況」，2012年1月楊劍波先生的社保關係已遷出漢方集團。

成都禾創網站上所發布的楊劍波先生簡歷有誤。同時由於成都禾創和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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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歷史淵源，在楊成全先生辭世後，成都禾創管理層出於加強、擴大和本公

司合作的目的，曾邀請本公司主席張岳先生參加過幾次活動。本公司確認與

成都禾創不存在關聯關係，也不構成關聯交易。

2. 關於貴州漢方國美醫藥有限公司股權轉讓

貴州漢方國美醫藥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漢方國美）之前也屬本公司的子公司之

一，本公司持有 99%股權，另 1%股權由他人代持，是一家醫藥商業企業。出

於本公司整體業務的考慮，本公司在 2011年將漢方國美 99%的股權轉讓予成

都禾創，另1%代持股份的轉讓協議也同時簽訂。經瞭解，目前漢方國美由成

都禾創 100%控股。如上文所述，相關時間成都禾創並非本公司關連人士（定

義見上市規則），因此2011年出售漢方國美予成都禾創並不構成關聯交易。

3. 關於 rhEGF的知識產權出售

Emerson報告中提到的 rh EGF的知識產權包含三項新藥的開發費用，包括重組

人表皮生長因子眼用凝膠、重組人表皮生長因子口服溶液、重組人干擾素 -

λ。本公司於 2009年 10月與一家第三方藥物研究機構（「研究機構」）簽訂合作

開發協議，協議約定本公司向該機構投入該三個新藥研究開發費用2億元人民

幣，首期預付 9,800萬元人民幣，同時約定若該機構未能於協議生效後兩年內

獲得臨床批准文件，該筆預付款將全額退還予本公司。之後因為該三項新藥

後續開發費用投入增大，且開發周期延長，應該機構要求並協商，本公司將

該三項新藥的研究成果轉讓給北京興大永盛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興大永

盛」），本公司收回預付款 9,800萬元。興大永盛公司股東及法人代表為張炳生

先生。當時張炳生先生在多家公司任職，也受聘於本公司下屬子公司，擔任

產品開發顧問，代本公司尋找新藥項目，並未擔任本公司的董事及高管。

2013年開始張炳生先生在本公司擔任投資總監。因此，本公司在 2011年的該

筆交易中並不構成關聯交易（定義見上市規則）。

董事會強調，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及將確保合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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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控5：公司價值推算

由於Emerson報告中所引用的數據來源大量是偏頗、有失公正的，因此該部分所涉

及的財務模型缺乏真實性、合理性的數據支撐，本公司認為該推算是錯誤的。

結論

自股份於二零零二年上市以來，本公司矢志為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最佳利益作出貢

獻。過往十五載以來，本公司的業務一直有序健康地發展，且董事會致力於貫徹

嚴格的企業管治措施。本公司已刊發財務報告所載的資料在所有重大方面均屬準

確及完整，且不具誤導性或欺詐性。本公司近年來於醫療行業的投資已取得重大

進展，並力爭成為由藥品製造、生物技術服務及醫療行業投資的多元發展所支撐

的醫療企業集團。

Emerson的捏造誹謗及毫無根據的指控已導致本集團於人力資源、財務資源及時間

方面產生重大虧損。本公司的聲譽已因指控報告受到嚴重損害。本公司保留權利

針對Emerson負責撰寫指控報告的人士採取法律行動，並要求彼等就本集團蒙受的

所有損失承擔責任。

恢復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股份（證券代號： 00587）及債務證券（證券代號： 05676）已

自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一日（星期四）上午十一時三十九分起暫停在聯交所買賣，以

待刊發有關指控報告之澄清公告。

本公司已申請本公司的股份及債務證券自二零一六年八月十八日上午九時正起於

聯交所恢復買賣。

由於指控報告撰稿人可能為賣空者或可能與賣空者相關，看準在本公司股份

及╱或債務證券價格下跌時賣空及╱或透過其聯絡人賣空獲利。董事會謹此強

調，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閱覽指控報告時應採取非常謹慎的態度，有關指

控報告的內容乃嚴重誤導性、毫無根據並充滿誇張和存在邏輯錯誤。本公司股東

及有意投資者亦應審慎閱讀本公告。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華瀚健康產業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岳

香港，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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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張岳先生、鄧杰先生、周崇科先生、陳

磊先生及羅戰彪先生，非執行董事譚顯浩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林曙光教

授、周欣教授及曹思維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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